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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01·22”福田区深圳会展中心场馆大型维修改造项目死亡事故调查组

“01·22”福田区深圳会展中心场馆大型
维修改造项目死亡事故调查报告

福田区人民政府：

2021 年 1 月 22 日 7 时 54 分许，福田区福田街道辖区深

圳会展中心场馆 3 楼发生一起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

2021 年 1 月 27 日，福田区人民政府根据《生产安全事

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批准成立了由福田区

应急管理局张红军局长任组长，区应急管理局、福田公安分

局、区总工会、市住建局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

行调查，特邀区纪委监察委派员参加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、

调查取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

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

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

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一、工程名称、概况及情况

（一）工程名称：深圳会展中心场馆大型维修改造项目；

（二）工程概况：

深圳会展中心场馆大型维修改造工程位于深圳市福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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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福华三路 111 号。深圳会展中心场馆占地面积 22 万平方

米，总建筑面积 28 万平方米，东西长 540 米，南北宽 282

米，总高 60 米，地上六层，地下二层。

深圳会展中心结构由钢结构与玻璃穹顶及幕墙相结合。

地上共有 9 个展厅、25 间会议厅以及行政办公区、餐厅、接

待厅构成：其中室内展览面积达 105,000 平方米，分布于会

展中心一层；会议中心总面积 22,000 平方米，分布在会展

中心一至六层。地下一层为停车场，地下二层为市政广场和

地铁通道。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含 19 个子项，主要由三部

分组成：一是主体结构除锈防腐工程包括主体钢结构除锈、

防火、翻新维护改造；鱼腹梁及其次梁翻新维护改造；二是

装修改造工程包括服务大厅吊顶维修改造；地下停车场改

造；主供水管管线及阀门更换；1、2、5、6、7 号馆地面、

地沟盖板、地沟内配电箱更换翻新；展馆卫生间维修改造；

喷泉系统改造；标识系统改造更新；中心厨房改造。三是设

备更新改造工程包括：原网络接入交换机更换、WiFi 设备更

新、反恐系统设备更新、大空间水泡灭火系统升级改造、二

氧化碳灭火系统升级改造、电梯更新改造、展馆照明灯具及

低压配电柜更换。

该项目是在 2020 年 8 月 4 日开始动工，直至事发前完

成了工程量的 60%。

二、事故相关单位、人员等情况

（一）建设单位：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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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674800987F，注册号为

440301103318047，法定代表人岳某伟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

司（法人独资），成立于 2008 年 04 月 25 日，地址位于深圳

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11 号，经营范围为深圳会展中心展馆经

营管理；展览和会议的组织与经营；为展览和会议提供工程

设计与施工、商务等配套服务；从事广告业务；停车场管理；

为进出口报关提供配套服务等。

（二）项目总承包单位：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1151324008074，法定代表人

徐某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

资），成立于 1993 年 12 月 11 日，地址位于中国（上海）自

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 33 号 25-27 楼，经营范围为房屋建设

工程施工，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，化工石油建设工程施工，

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，公路建设工程施工，地基与基础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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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工程专业施工，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，钢结构

建设工程专业施工，起重设备安装建设工程专业施工，机电

设备安装建设工程专业施工，建筑专业设计等。

2019 年 12 月 6 日，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通

过公开招标确定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为项目中标施

工单位，中标通知书标段编号 44030020190023004001。2019

年 12 月双方签订了项目总承包合同，合同编号为

Z1-2019--067。项目经理任某，持有一级建造师资格证，注

册执业证号：沪 13112150050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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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劳务单位：深圳精工达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311983761L，法定代表人

吴某雯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成立于 2014 年 08 月 18 日，:

地址位于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张屋新村十七巷 5

号 102.8B，经营范围为建筑劳务分包；园林绿化施工、机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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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安装工程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、消防设施工

程设计与施工等。

2020 年 10 月 13 日，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

精工达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安装施工分包合同》，

工程名称为深圳会展中心场馆大型维修改造项目 EPC总承包

工程建筑主体劳务分包工程，承包方式为该工程采取劳务分

包的承包方式，工程承包范围为建筑主体工程，工程地点位

于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11 号深圳会展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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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监理单位：深圳市首嘉工程顾问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192443016B，注册号

440301103736266，法定代表人梁某钧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

司，成立于 1992 年 2 月 26 日，地址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文心

二路万商大厦三楼，经营范围是受建设方委托承担基建项目

的可行性研究；技术咨询；招标评标组织；预算编制；工程

结算、工程估算、工程监理业务。该公司持有中华人民共和

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资质证书，资质等级为房屋建筑

工程监理甲级、公路工程监理甲级、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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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10 月 10 日，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通

过公开招标确定深圳市首嘉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为本项目中

标监理单位，中标通知书标段编号：44030020190023003001。

2019 年 11 月，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深圳市首

嘉工程顾问有限公司签订了《深圳市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合

同》（合同编号：Z1-2019--054），合同约定监理服务自 2019

年 12 月 10 日，总计 540 日历天。深圳市首嘉工程顾问有限

公司委派孙某文为项目总监理工程师，持有监理工程师注册

执业证书，注册证书编号：0025305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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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政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情况

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

程施工安全监督规定》，深圳市住建局（深圳市建筑工程质

量安全监督总站），实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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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抽查工程建设责任主体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情况；二是抽

查工程建设责任主体执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制度及工程建

设强制性标准情况；三是抽查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开展

情况；四是组织或参与工程项目施工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；

五是依法对工程建设责任主体违法违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；

六是依法处理与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相关的投诉、举报。

自 2020 年 7 月以来，深圳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

站对深圳会展中心场馆大型维修改造项目监督检查 10 次，

签发了 12 份文书，其中责令整改通知书 7 份，责令停工通

知书 1 份，省动态扣分 4 份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，施工单位

已全部整改完毕。

（五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

1、钱某波（死者），男，汉族，37 岁，陕西人，系深圳

精工达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现场架子班组的业务员，

非现场施工作业人员，未与深圳精工达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

司签订相关合同。

2、张某伟，男，汉族，39 岁，河南人，系深圳精工达

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派驻深圳会展中心场馆大型维修改

造项目的项目负责人。

3、任某，男，汉族，39 岁，上海人，系上海建工一建

集团有限公司派驻深圳会展中心场馆大型维修改造项目的

项目经理。

4、孙某文，男，汉族，58 岁，湖北人，系深圳市首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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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派驻深圳会展中心场馆大型维修改造项

目的项目总监。

三、事故发生经过及现场救援

（一）事故经过

1、事故发生经过

2021 年 1 月 21 日，深圳精工达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

预算员张某龙告知架子工班组带班员王某明与业务员钱某

波，预算组现场核对的搭架工程量与班组上报的工程量与有

出入，要求进一步核实、确认。

1 月 22 日 7 时 50 分许，钱某波与劳务公司现场施工员

陈某福在项目现场 3 楼 309 玻璃房旁，两人进行了简单沟通

后，陈某福便离开了现场，钱某波独自一人登上靠近 309 玻

璃房的移动式操作平台。结合现场视频监控推定：7 时 54 分，

钱某波在移动式作业平台第四级楼梯与第五级楼梯连接处

跨越护栏步入已搭架好的脚手架过程中，左脚皮鞋脱落时身

体失稳，导致其从移动式操作平台与脚手架缝隙中高坠至地

面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

事发后，陈某福接到报告，便通知了王某明，并先后赶

到现场。当时，钱某波侧着身躺在脚手架旁的地上，鼻子和

耳朵出血，不省人事。陈某福当即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，王

某明从出事点将钱某波背到会展中心北二门（西礼门）。1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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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达现场后立即对钱某波进行抢救，后经现场抢救无效死

亡。8 时 32 分，接区总值班室电话通知后，福田区应急管理

局、福田街道办、福田派出所、市住建局等单位立即派员前

往事故现场进行调查。

四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2021 年 1 月 26 日，广东中一

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中一鉴 [2021]

病鉴字第 0017 号），鉴定意见为“钱某波系颅脑损伤死亡”。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251 万元，主要为丧葬

费、供养亲属抚恤金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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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现场勘查及查验情况

（一）现场勘查情况

1、根据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刑警大队四中队的现场

勘验检查笔录（勘查号 K4403040305002021010143），可确定

事故的起坠点位于深圳会展中心场馆三楼平台南侧移动式

操作平台的第四级楼梯与第五级楼梯连接处平台。移动式操

作平台高 10 米，为金属材质，第四级楼梯与第五级楼梯连

接处平台距地面垂直高度为 6.7 米，平台长 0.9 米，宽 0.35

米。平台东侧边缘处可见 1 枚灰尘减层鞋印，为根部，右脚，

鞋尖朝东，鞋印拍照固定。平台东侧为脚手架钢管，平台与

上方第一根钢管的距离为 0.95 米，距离上方第二根钢管的

距离为 1.41 米。平台上方第一根与第二根钢管表面均有擦

蹭痕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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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楼平台状况

移动式操作平台与脚手架状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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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级楼梯与第五级楼梯连接处平台状况

第四级楼梯与第五级楼梯连接处平台上的鞋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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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级楼梯与第五级楼梯连接处平台东侧上方护栏擦蹭痕迹

2、死者遗留在现场的安全帽、皮鞋及手套。

（二）查阅相关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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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2020 年 12 月，深圳精工达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向

项目总包单位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提交一份王某明、

钱某波等 16 人的《深圳会展中心临时工作证申请表》，上海

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以其公司向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

责任公司提出办理王某明、钱某波等 16 人的深圳会展中心

临时工作证的申请，为架子工班组及钱某波出入场馆提供了

凭证。钱某波的深圳会展中心临时工作证号为 SS2021JG048。

2、经查阅：

（1）项目总承包单位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对架

子工班组的安全技术交底及三级安全教育资料中未有钱某

波（死者）的参与；劳务单位深圳精工达建筑劳务工程有限

公司也未与钱某波签订劳动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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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深圳精工达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支付架子工班

组工人的工资，均由劳务公司直接转账给架子工班组人员授

权委托人、施工现场架子班组带班员王某明，钱某波与工人

工资报酬中未有任何经济往来。



19

（3）钱某波的收入按劳务公司结算架子工搭架的工程

款为基数，由劳务公司向其支付 3-5%的酬金。

综合以上认定：钱某波系深圳精工达建筑劳务工程有限

公司施工现场架子工班组的业务员，非施工现场作业人员。

六、事故类别分析

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（GB6441-86）及《企

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》（GB6442-86），综合分析如

下：

结合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

的死亡原因，按照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

（GB6441-1986）对事故的分类，本次事故类别为高处坠落。

七、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

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询问和科学分析，事故调查组认为

造成此起事故发生的原因是：

（一）事故原因

1、直接原因

钱某波（死者）作为深圳精工达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

施工现场架子工班组的业务员，安全意识薄弱，在施工作业

现场违规翻越移动式操作平台护栏，且未按规定使用劳动防

护用品（事发时穿着皮鞋非防滑鞋）步入搭建好的脚手架上

方区域。

2、间接原因

深圳精工达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深圳会展中心

场馆大型维修改造项目施工的劳务单位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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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本单位非作业人员在施工

作业现场违规翻越移动式操作平台护栏，且未按规定使用劳

动防护用品（事发时穿着皮鞋非防滑鞋）步入搭建好的脚手

架上方区域的行为。

（二）事故性质

事故调查组一致认定：“01·22”福田区深圳会展中心

场馆大型维修改造项目死亡事故符合生产安全事故的基本

要件，定性为一般生产安全事故。

八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

规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。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、深圳精工达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深圳会展中

心场馆大型维修改造项目施工的劳务单位，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落实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本单位非作业人员在施

工作业现场违规翻越移动式操作平台护栏，且未按规定使用

劳动防护用品（事发时穿着皮鞋非防滑鞋）步入搭建好的脚

手架上方区域的行为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2、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深圳会展中心场馆

大型维修改造项目的总承包单位，施工现场管理不到位，未

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劳务单位非作业人员在施工作业现场违

规翻越移动式操作平台护栏，且未按规定使用劳动防护用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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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事发时穿着皮鞋非防滑鞋）步入搭建好的脚手架上方区域

的行为，管理失察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

建议由深圳市住建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3、深圳市首嘉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作为深圳会展中心场

馆大型维修改造项目的监理单位，施工现场监管不到位，未

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劳务单位非作业人员在施工作业现场违

规翻越移动式操作平台护栏，且未按规定使用劳动防护用品

（事发时穿着皮鞋非防滑鞋）步入搭建好的脚手架上方区域

的行为，监理失察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

建议由深圳市住建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、钱某波（死者）作为深圳精工达建筑劳务工程有限

公司施工现场架子工班组的业务员，安全意识薄弱，在施工

作业现场违规翻越移动式操作平台护栏，且未按规定使用劳

动防护用品（事发时穿着皮鞋非防滑鞋）步入搭建好的脚手

架上方区域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鉴于其已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。

2、张某伟，作为深圳会展中心场馆大型维修改造项目

劳务公司的现场负责人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

履职不力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

隐患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3、任某，作为深圳会展中心场馆大型维修改造项目的

项目经理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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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。

建议由深圳市住建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4、孙某文，作为深圳会展中心场馆大型维修改造项目

的项目总监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，

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。

建议由深圳市住建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政府相关管理单位人员履职情况的调查意见

根据《中共深圳市纪委办公厅 深圳市监委办公厅 深圳

市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生产安全事故调

查处理协作配合机制的通知》（深纪办发[2019]38 号）规定，

政府相关管理单位人员履职情况，由区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

法另行独立调查处置。

九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出施工作业过程中存在的不

足，施工、监理及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相关建筑安全法律法

规的要求，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。

（一）落实现场安全管理。深圳精工达建筑劳务工程有

限公司作为项目的劳务单位，务必认真落实劳务单位的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，一要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

规、作业标准和操作规程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项安全生产

规章制度，落实现场安全管理，及时发现、整改现场安全隐

患，确保施工安全。二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强化劳务工人

管理，切实提高劳务务工人员安全意识，加强现场人员尤其

是管理人员的安全风险防范意识，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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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。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

公司作为项目的总承包单位，应该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

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，切实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

工作，增强施工人员安全防护和自我保护意识。

（三）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监理。深圳市首嘉工程顾问有

限公司作为项目的监理单位，务必切实履行监理职责，加强

巡视和平行检验，及时制止施工人员、管理人员的不安全行

为，及时消除安全生产隐患。

（四）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监管。深圳市住建局作为工程

项目的行业主管部门，务必要加大在建项目的施工现场安全

情况进行监管力度，并将此事故传达到在福田区监管的所有

项目工地，强化在建项目的安全管理工作。同时，要强化施

工人员、现场人员的安全防护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，全力保

障施工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，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“01·22”福田区深圳会展中心场馆大型维修改造项目

死亡事故调查组

2021 年 3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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